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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報廢之財產得評估以再利用方式辦理，不列入財產管理。

   前項「再利用」係指已報廢之財產，失其固有效能，而整件中有部分附屬設備於拆除後可供使用之廢品。

   有使用需求之單位應提出申請並填寫「再利用廢品領用申請單」如附件四，其再利用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再利用廢品併入本所其他財產一併使用者，由秘書室於該項財產之附加設備內註明。該項財產報廢時，併入之廢品及領用單一併繳回秘書室。

(二)再利用廢品有研發實驗用途，無搭配其他財產使用者，由秘書室造冊編號列管。

    再利用廢品將列入每年度財產盤點範圍，請善盡保管及保養維護之責，不得任意拋棄毀損；如已無其他用途，請將廢品及領用單一併繳回秘書室。
	四、已報廢之財產，可提供各單位拆用尚可使用之零件，但應由拆用人簽名具領，且拆用之零件應使用於本所財產。
	一、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66點之規定：「財產報廢後，不再以財產列管，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各機關得評估依下列方式處理，主管機關並得派員監督：(一)變賣：已失使用效能，而尚有殘餘價值者。(二)再利用：失其固有效能，而整件中有部分附屬設備於拆除後可供使用者。…..。」。爰刪除「已報廢之財產，可提供各單位拆用尚可使用之零件，但應由拆用人簽名具領，且拆用之零件應使用於本所財產。」，並明訂再利用廢品之定義及利用方式。

二、為利管理，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有關「再利用廢品」之申請及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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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財物報廢核定後，除變賣年度廢品暫停收繳期間得予扣除外，應自核定之日起一個月內繳交廢品，已奉核准尚未繳交報廢之財物，仍屬保管及受檢範圍，請各保管人應妥為管理維護，不得隨意廢棄或遺失。已逾六個月未繳交廢品者，該項財物減損單將予以作廢，並應重新辦理財物報廢核定事宜。
	十二、財物報廢核定後，除變賣年度廢品暫停收繳期間得予扣除外，應自核定之日起一個月內繳交廢品。
	為避免各財物保管人因已奉核准尚未繳交報廢之財物，未善盡保管維護之責，而導致損(毀)壞或遺失，而需負賠償之責，故本點後段增訂已奉核准尚未繳交報廢之財物，及已逾六個月未繳交廢品者之處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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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財產報廢作業流程圖」、「申請核定財產報廢暨自我檢核技術鑑定表」、「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人員名冊」及「再利用廢品領用申請單」如附件一、二、三、四。
	十三、「財產報廢作業流程圖」、「申請核定財產報廢暨自我檢核技術鑑定表」及「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人員名冊」如附件一、二、三。
	為有效管理本所核准報廢之財產，爰增訂附件四「再利用廢品領用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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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核能研究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人員名冊)
職稱

姓名

代理人

業務職掌或專業審查鑑定項目

隸屬單位

電話

召集人

督導本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及主持會議

秘書室

副召集人

綜理本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及主持會議
秘書室

執行

負責人

負責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之執行工作
秘書室
組員
負責「核儀電子類」器材報廢鑑定

核儀組

組員
負責「機械類」器材報廢鑑定
工程組

組員
負責「化學類」器材報廢鑑定
化學組

組員
負責「電腦類」器材報廢鑑定
綜計組

※技術鑑定小組成員由秘書室統一簽准發布；成員異動時，循相同程序辦理。

	附件三 (核能研究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人員名冊)
職稱

姓名

代理人

業務職掌或專業審查鑑定項目

隸屬單位

電話

召集人

莊主任

光彩

吳科長

金玉

督導本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及主持會議

秘書室

2300

2322

副召集人

吳科長

金玉

曾敏理

綜理本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及主持會議
秘書室

2322

2365

執行

負責人

曾敏理
陳生國

負責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之執行工作
秘書室
2365

2367

組員
廖廷有

張宗淵

負責「核儀電子類」器材報廢鑑定

核儀組

6222

6232

組員
林南雄

洪毓翔
負責「機械類」器材報廢鑑定
工程組

3715

3659

組員
謝國龍

邱孟章

負責「化學類」器材報廢鑑定
化學組

5335

5502

組員
詹永茂

黃亮勳

負責「電腦類」器材報廢鑑定
綜計組

3015
3041

	1、 刪除本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人員名冊內之姓名、代理人、電話欄位，因該等人員或因職務調動，或為退休、離職等因素，具變動性故不宜明訂於該名冊內，以免因需適時配合業務調整而不時修正，進而影響業務法規之穩定性。
2、 有關本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人員名冊之派出，查本機制第二點內已有明訂：「本所第三類財產之報廢作業，一律由技術鑑定小組鑑定同意後，始可簽請核准辦理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成員由本所各相關單位派出，並由秘書室統一簽准發布；成員異動時，循相同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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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核能研究所  再利用廢品領用申請單 （請附相片）
再利用廢品選項二擇一：
□再利用廢品係使用於本所財產者，由秘書室於該項財產之附加設備內註明。
□再利用廢品係單獨研發使用者，由秘書室列冊並編號列管。
項次
原財產編號
原財產名稱
領用附屬設備名稱
領用之用途說明
領用後併入至本所其他財產之財產編號
預計領用期間
再利用廢品保管人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電話:     
財產管理單位：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再利用廢品，不再以財產列管，惟需列入每年度財產盤點範圍，請善盡保管及保養維護之責，不得任意拋棄毀損；如不再使用時，請將本申請單及廢品，繳至秘書室(本所廢料場)，於本領用單每一項次內蓋妥廢品收繳章後，送回秘書室管理科始可解除列管。
※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重複影印，需檢附一式3份。
※領用附屬設備相片資料，請影印檢附於本領用申請單併同申請。

	未規定。
	1、 新增。

2、 係為有效管理本所核准報廢之財產，如有可提供再利用之情形，由使用需求之單位提出申請並填寫該表單，另外如再利用廢品如已無其他用途，需將廢品及領用單(每一項次蓋妥廢品收繳章後)一併送回秘書室，俾憑辦理解除列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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